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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城乡遗产保护对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融合保护问题
——以新天地和田子坊为例

周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摘　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全国各地均开始从“新城规划”为主体的旧阶段转而进入“存量规划”为主体的新阶

段。城乡遗产的保护侧重点主要在物质实体方面，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在上海这种有着优秀近代城市历

史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类似问题暴露较为明显。本文以上海新天地及田子坊为切入点，探讨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遗产保护如何

共同面对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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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现状

（一）全国城乡遗产保护与发展历史

2000年以来，历史建筑保护在中国开始受到了普遍的重

视，1998年下达的《关于重点调查保护近代建筑物的通知》

揭开了各地区和城市系统调查研究近代建筑的序幕，全国各地

开始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优秀近代建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上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历史

建筑保护走上正轨，有了法律制度的约束。紧跟着出台的相关

法规、条例有2003年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6年有关工

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等。

上海则在1989至2003年间相继宣布了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名单，列入其中的建筑与地段共计617 处，并于2003年1月开

始实施《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其中规定了12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共计27km²。现今，虽然城

市更新内容仍然比较倾向城市物质环境方面，城市建设的综合

性与整体性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对城市文脉传承的重视以及

“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诉求也开始显现。2007年，在北京召

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城市发展要从“功能城

市”向“文化城市”转变。现阶段城市更新的目标、内容和方

式较上个时期有了更多理性的成分。

面对当下迅猛的城市化进程，首先，我们需要用历史发

展观看待历史文化。过去传统的城市生活运作方式和相应技术

条件下所形成的封建社会大家庭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塑造了

今天所定义的历史文化空间场所特征。但是历史文化空间场所

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需要有建立在新的条件基础上的空间场

所。

（二）以上海为例

从现状人口与用地规模上看，2020年的规划目标已经被超

越，这样的增长正在给城市的发展提出大量问题与压力。目前

上海在总人口的增量上，已经由1998年的1527万人迅速增加到

2014年的2425万人，增幅达60%，而且还以每年平均50万~60万

新增人口的速度激增；同时城市建设用地以每年60~80平方公

里的增速扩张，到目前为止实际占用的土地已经达到了城市陆

域面积的45%。

为此，最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年）纲要明

确提出要转型城市发展模式，对土地资源和城市发展采用底线

约束，极具魄力地提出了规划建设用地将“总量锁定”，只减

不增，实现“负增长”。通过加强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功能适度

混合来提升土地的有效利用率，确保城市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得

以保护与修复。

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代表着上海将从新开

发为主，转入再开发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倡导精细化运

作，再开发的量会越来越多，而新开发会逐步减少；城市更新

将成为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导方向，越来越重要。

二、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系

保护并不是留下就行，原来状况没有改变，只是第一步。

遗产保护下来怎么用，特别是如何与规划、与城市发展结合，

如何保护真实性，如何对待发展现实都是需要研究的重点。上

海已进入了存量开发为主的内涵增长阶段与注重城市品质提

升和活力激发的创新发展阶段，城市更新必将成为规划与建设

发展的主导方向。城市更新强调的是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土地的

再利用，对工业用地功能的再调整，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再利

用。保护城市遗产并不只是保护历史街区的老房子，更重要的

是保留历史环境的结构。

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保护条例中，对各类建筑遗产的保护

方式有着明确的规定，各个层次保护规划中对各类建筑的保护

修缮、保留改造等方式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和解释，这些都是

规划行政管理的依据，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将受到这些法律规

范的拘束。但关于文化遗产的再利用问题，在相关法律法规中

的描述都是比较原则性的，因而规划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限较

大，且政出多门，争议便由此而生；而不合理的审批及不当的

使用也确实会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

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城乡文化遗产概念逐

渐拓展到文化之间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

其遗产价值体现在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等多个方面。相应地，城乡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也

越来越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管理等各个方面，成为

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城乡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从认知

层面、理论层面、技术方法层面，乃至实施和战略层面做新的

拓展和探索；需要突破单一的空间概念融入更为宏观的文化生

态，从专业技术领域转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织的综合

性领域。

三、上海城市更新案例比较

以上海为例，建国后到1980年代中期建造的大量工人新村

大大改变了解放前以里弄为主的城市肌理，当时旧城区的改造

仅以棚户区和危房的改建为主。19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大量

的建设使更多的旧城建筑被成片地拆除。

上海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门户，从一个封建社

会的普通县城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商业大都市，随着不断

地扩张，逐渐成为各国租界和中国政府辖区混合兼容的城市。

为了满足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种人口巨大的居住需求，在用地

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首先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区产生了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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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院落建筑与西方联排式建筑结合而成的“里弄”住宅。

由里弄住宅排列而成的封闭式街区构成了上海市中心的基本肌

理，其内部道路被称为“弄堂”。弄堂并不仅仅起着通道的作

用，在这狭窄的线形空间中还上演着市井生活的百态，为居住

其中的各阶层居民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交往空间，在近百年的沉

淀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弄堂文化。

（一）新天地

上海新天地所处太平桥地区形成于1900年法租界扩展期，

主体为石库门旧式里弄住宅。

新天地作为旧城更新的典范，开启了一种旧城改造的新兴

模式，即在改造过程中通过文化价值的整体异化以满足各方主

体的多重需求，其整体异化过程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

物质空间文化符号的异化，即保留了弄堂高度等石库门建筑的

基本样式，引入通透的玻璃橱窗等现代性的建筑材料，将两者

共同构成拼贴式的现代景观符号。这个过程一方面通过对物质

空间文化符号的保留重塑了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场所；另一方面

通过旧环境拼贴新要素，把传统文化符号异化为了一种可供怀

旧的空间特质，为资本的商业运作和“文化式”空间生产奠定

了基础。第二层异化体现为消费文化符号的异化。由于上海作

为国际化大都市受到全球化消费浪潮的巨大影响，新天地特有

的怀旧而现代的物质空间恰好为全球化的商品形式提供了一个

消费文化符号重塑的契机。于是古朴又颇具格调的建筑搭配上

星巴克等小资商品，催生出了一种时尚又不失文艺与个性的新

兴消费空间，形成了一种标榜着身份象征和价值认同的消费方

式。第三层异化则体现为全球本土化文化符号的异化。由于上

海新天地的整体空间价值来源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而成的空

间符号价值，而这种空间符号作为整体成为了城市文化差异性

的一种体现，构成了城市空间生产中一种新的商品形式。

瑞安集团通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获取开发权，并于卢

湾区政府采用“市场运作，政企合作”参与建设，项目耗资14

亿。高昂成本使改造后的“新天地”注定要将原住居民“置之

度外”。新天地建成后在运营中不断调整定位，从强调功能综

合性到上海市中心具有历史文化特色都市旅游景点，以及如今

让新天地成为国际交流聚会点，每次转变都是一次飞越；运营

模式采用管理这与经营者相分离，只租不卖的做法，严格选择

引入项目，确保“新天地”有一好的开端和氛围。

的确，新天地成为了市场条件下政府和企业合作进行旧城

更新的新模式，具有有益启示，但在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三者

对弈中仍缺少最为关键的主体——居民的身影。因此，其成功

在于商业运作上的轰动效应，而非旧城可持续发展的胜利。

（二）田子坊

田子坊的更新改造始于1996 年民间资本的推动，一开始

并不被政府所重视，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面临着被拆除的危

机。几年的实践证明，文化创意产业入驻废弃里弄工厂是历史

街区更新的一种正确构想，由此民间力量在与政府抗争中取得

了胜利，并且获得了政府的认可，田子坊成为2005年上海首批

18 家创意产业挂牌的园区之一。如今田子坊的二期扩容也与

上海政府鼓励开发创意产业的政策密不可分。田子坊一期工业

厂房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向租户收取的定金中，开发新功能所

需的土地则部分来自租赁的老厂房，部分由居民自行出租。

同济大学的王伟强老师则总结出“田子坊在城市更新上也

是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道路，我把它概括为：‘自下而上’

的城市更新。是由市民、当地居民、企业、艺术家、投资商形

成一种多边伙伴关系，探索出一条‘小规模、多元化、渐进

式、动态性’ 的城市更新模式，使得这个街区的发展始终具

有一种鲜活的‘原创性与原生态性’。小规模的城市更新所具

有的灵活性可以分解复杂的旧城改造问题，有效避免大规模改

造带来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渐进式的更新则避免了在市场经济

操控下对公众利益的侵害，利于保障社会公平，也避免了全部

推倒重建对城市肌理、空间形态、邻里关系和地域认同感带来

的破坏。

（三）案例评析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更新一边重蹈着欧美国家1950～1960

年代的覆辙，一边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变本加厉，大规模地推

倒重建，造成中心城区原有的城市肌理慢慢消失，与普通居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文化产生了突变，人们变得对自己生活的

城市越来越陌生。如何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把握城

市文化传承、历史延续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正是城市中

心历史街区更新的重点所在。

新天地和田子坊都曾是记录上海里弄式生产和生活状态

的一块活化石，是反映着城市历史变迁的独特地标，也是传承

海派文化的载体。如今，在它们身上展现出来不同改造及开发

思路与模式尤其值得深思。保护指的不仅是历史地段的外表，

更是维护一种文化环境，一种惯有的生活方式，开发也不仅是

经济效益的开发，还包括合理化空间和功能的布局，为各种功

能同时高效地运作提供基础。保护与开发结合的更新方法不以

简单地拆除作为对“改造”的诠释，而是通过城市肌理的恢复

和重建、吸纳城市历史格局中留下的适合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部

分，在新的使用中实现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价值，解决当代产业

更新给历史街区带来的问题。实践证明，保护与开发的谨慎结

合，能在最小化空间结构改动的前提下，使城市中心的历史街

区从本质上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活力，最终达到保护和开发的和

谐统一。

四、结论与思考

如何明确划分城乡遗产保护的层次？按芒福德的说法，

城市历史遗产所代表的不过是消失的过去，正因为其已死亡，

才获得了纪念性和遗产身份，而唯有更新和再生才能延续历史

城市的生命， 这一观点对城市或乡村遗产都有参考价值，我

认为城乡遗产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遗产本体，另一个是历

史环境。对遗产本体绝不能轻言更新，确定城乡遗产本体时一

定要慎重，不是范围愈大愈好，而是要名实相符，理性地看清

楚、想明白保护的底线和范围。

城乡规划中的创新应该是保护和更新的统一，可能面临更

多的空间挑战。满足发展的需求不等于满足扩张的欲望，大量

的“动迁”不仅危及遗产保护，还涉及到“空间正义”的公平

性。城市更新的模式是多元的，既有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

式，也有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型模式，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市场

与政府合作、与公众交互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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